附件1

2017年度省“两大工程”示范项目任务清单
	县（市、区）
	任务清单
	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	南京市

江宁区
	项目示范区实施后设施蔬菜生产主要环节（耕整地、种植、采运、灌溉施肥、环境调控）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0％，项目实施县设施蔬菜机械化水平提高5%以上。形成至少一种主要作物（品种）机械化生产技术规范和机具配备方案，示范应用面积不少于500亩。 
	90

	
	项目示范区实施后茶叶生产主要环节（中耕、施肥、植保、修剪、采收、田间转运）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0％，项目实施县茶叶生产机械化水平提高5%以上。形成茶叶机械化生产技术规范和机具配备方案，示范应用面积不少于200亩。
	

	太仓市
	项目示范区实施后设施蔬菜生产主要环节（耕整地、种植、采运、灌溉施肥、环境调控）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0％，项目实施县设施蔬菜机械化水平提高5%以上。形成至少一种主要作物（品种）机械化生产技术规范和机具配备方案，示范应用面积不少于500亩。
	90

	海门市
	项目示范区实施后设施蔬菜生产主要环节（耕整地、种植、采运、灌溉施肥、环境调控）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0％，项目实施县设施蔬菜机械化水平提高5%以上。形成至少一种主要作物（品种）机械化生产技术规范和机具配备方案，示范应用面积不少于500亩。
	90

	
	项目示范区实施后水果初加工主要环节（脱出处理、清选处理、保质处理）综合机械化水平达70％，项目实施县水果初加工机械化水平提高5%以上。形成至少一种主要作物（品种）机械化生产技术规范和机具配备方案，示范应用面积不少于500亩。
	

	高邮市
	项目示范区实施后设施花卉生产主要环节（耕整地、种植、采运、灌溉施肥、环境调控）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0％，项目实施县设施花卉机械化水平提高5%以上。形成至少一种主要作物（品种）机械化生产技术规范和机具配备方案，示范应用面积不少于500亩。
	90

	泗阳县
	项目示范区实施后设施渔业（水产）养殖主要环节（投饲、水质调控、起捕、清淤）综合机械化水平达70％。项目实施县设施渔业机械化水平提高5%以上。形成至少一种主要作物（品种）机械化生产技术规范和机具配备方案，示范应用面积不少于500亩。
	90



